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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佈
董事增持股份

本公佈乃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的自願性披露。本公司董
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告知，於2021年10月26日，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之一
曲程先生（「曲先生」）按每股約2.04港元之平均價格於公開市場上購入本公司合
共646,000股股份，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.02%。緊隨
上述收購後，曲先生通過其控制的全資公司於本公司1,841,055,587股股份（相當
於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全部已發行股本約
46.03%）中擁有實益權益並被視為擁有權益。

承董事會命
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王旭光

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，2021年10月26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旭光先生、曲程先生及高杰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曲
乃杰先生、李浩先生及袁兵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國輝先生、王軍先生及張
夢女士。


